附件三
保密承诺函

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二家公司管理人： 
鉴于我司参与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二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信托公司选聘工作的过程中，涉及到有关合肥建工等十二家公司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为保证上述信息和资料不外泄，在此做出如下保密承诺：
1.本承诺函所称的“相关信息和资料”是指合肥建工等十二家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基于合肥建工等十二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信托公司选聘事宜向我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内容以及有关实施过程中涉及的全部未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包括口头、书面信息及其它任何形式的信息、资料）；
2.我司保证采取所有必要的方法对管理人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进行保密，严禁非授权透露、使用、复制获悉的相关信息和资料；
3.管理人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只能被我司用于本次参与选聘和后续设立信托计划（如有）的工作，我司不能将本次项目的相关信息和资料用于其它任何目的；
4.除我司参与竞争的人员，我司不能将管理人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透露给其它任何人；未经管理人的事先书面同意，我司不得将本次项目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向新闻媒体予以公开披露或者发表声明。如发生泄密，我司承担一切相关责任；
5.未经管理人的书面许可，我司不得丢弃或处理任何书面的或其他有形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当管理人要求我司交回管理人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时，我司应立即交回所有书面的或其他有形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以及所有描述和概括该相关信息和资料的文件。我司在交回以上有关资料前，未经管理人的书面批准，不得采取抄写、复印、拷贝或其他任何方式留存相关信息和资料；
6.我司如违约泄露管理人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应当按照管理人的指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违约行为予以补救，包括及时采取有效方法对该专有信息进行保密，所需费用由我司承担；
7.本保密承诺函自我司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单位盖章：


2026年5月  日



